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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未成年人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非常需要全社会的保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自己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就是保护未成年人人

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责任。 

 

一、国家机关的责任 

 

国家机关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重要方面，有责任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在我国，国家机关分为

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部分。虽然各国家机关都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但是由于各自的职责

权限的不同，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上都会有所不同。 

权力机关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最高权

力机关，它通过制定并监督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来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如制定《未成年人保护

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也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法规，如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制定法律、地方性法规，监督法律、地方性法规的实

施，这些都是权力机关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

务院可以制定未成年人保护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交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草案。国务院

的有关机构，如教育部、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劳动部、文化部等部门，直接管理未成年人，在某

些方面保护未成年人。国务院负责协调这些部门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可根据需要，采取组织措

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除起草法律草案、制定行政法规和采取组织措施外，《未

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些其他职责，如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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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行政机关的责任，还包括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主要有教育部门的责任、卫生部门的责

任、民政部门和公安等部门的责任。 

司法机关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责任是通过检控犯罪，打击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犯罪行为，借以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审判机关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类法院。审判机关是依法

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的机关。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保护未成年人。 

各个国家机关，一定要相互配合、尽职尽责，才能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二、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责任 

 

企业组织是自主经营的经营实体，事业组织是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实体。绝大部分企业、事业组织的

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并不直接涉及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但是，企业、事业组织都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员

工，员工中不少人都有未成年子女。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员工中还会有一部分已完成了义务教

育但年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企业事业组织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乡居民自我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包括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

民委员会。他们的工作经常会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其主要责任是：协调未成年人抚养、监护工

作；帮助未成年人实现受教育的权利；帮助未成年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协助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劝阻、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有关部门检

举或控告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社会团体的责任 

 

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是党领导的团结教育青少年、妇女、工人的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妇、工等

社会团体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青联、学联、少先队是我国青少年组织。妇联是妇女包括女性未成年

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是工人包括未成年工人自己的组织。他们熟悉青少年工作，了解青少年的愿望和要

求，熟悉青少年的活动规律和心理特点，掌握青少年的思想动态和脉搏，在保护青少年方面有着不可替

代的组织优势和社会作用。这就为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贯彻实施，各级共青团、妇联、工会、青联、学联、少先队等社会团体自觉地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1．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走党和国家指引的正确道路 

各级共青团、妇联、工会、青联、学联、少先队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和道德教育，以英雄

人物、先进人物的事迹激励未成年人，不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

思想的侵蚀”；号召未成年人学习广大劳动人民为国为民、公而忘私、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优秀品



德；培养未成年人刻苦钻研、奋发向上的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建设的本领；对未成年人应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他们知法、懂法、守

法，做遵纪守法的公民，把他们培养成为“四有”建设者和接班人。 

2．代表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各级共青团、妇联、工会、青联、学联、少先队对于未成年人既要满腔热情，又要严格要求，在各

自的职能范围内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关心未成年人的生活、学

习，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顺利度过青春期；面对一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应当义

不容辞地站出来，为他们做主，并积极配合政法部门揭露和打击侵权行为者；工会要重点做好未成年职

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和监督工作，维护未成年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青年工人的健康成长和建功立业。家

庭教育对未成年人成长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妇联和工会应会同教育部门办好托幼组织，建立家庭教

育指导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宣传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指导并完善家庭教育，保障婴幼儿的健康发

育。 

3．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各级共青团、妇联、工会、青联、学联、少先队要根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要求，配合政法部门，揭露和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分子和不法行为；依靠法律工作

者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的研究工作，及时总结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经

验；进一步建立、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保证《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实施。 

此外，科协、侨联、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在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中同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

社会团体应当发挥各自的优势，针对各自特定的工作对象，区别对待，促进其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他

们的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 

 

四、对未成年人的要求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社会各方面保护青少年的具体责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环境。但是，要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完整体系，还需要未成年人自身的努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

动作用。 

1．自觉配合社会各方面的保护 

未成年人之所以要配合社会各方面的保护，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保护的目的与国家培养青少年的

目标是一致的，同时与未成年人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未成年人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社会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需要未成年人予

以配合，如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矫治，离不开未成年人自己的配合；当未成年人给予配合

时，社会保护才能收到实效。第三，为了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应当积极配合。未成年人在配合社会保护

中，维护国家的稳定，净化了社会环境，同时，自身的利益也得到了维护。 

2．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未成年人应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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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国家和集体，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做到不吸烟、不饮酒、不打架、不骂人、不赌博、不早恋、不

逃学、不夜不归宿、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损人利己。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应处处遵守社会

公德，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时时按照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进行自我监督、自我修养、自我

调节、自我保护、自我完善，实现国家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目标。 

3．自尊、自爱、自强 

自尊，即尊重自己，不向他人卑躬屈节，也不容许任何人的歧视、侮辱；自爱，即爱惜自己的身体

和名誉；自强，即自己努力向上。为了实现保护的目的，未成年人必须做到自己尊重自己、爱护自己，

自强不息，勤奋学习，掌握建设本领，配合社会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未成年人自尊、自爱、自强与健康成长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缺乏自尊、自爱、自

强，就不可能出现健康成长的结果，而健康成长又是与自尊、自爱、自强分不开的。未成年人只有把握

住自尊、自爱、自强，在良好的环境中才能健康成长。 

4．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要求未成年人应该知法、懂法、守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知法、懂法，是要求未成年人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自觉地运用法律，以达到维护自身权

益的目的。守法，是要求未成年人遵纪守法，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以自己的言行维护法律的尊

严。 

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就应当依法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侵权行为者，未成年人自己要敢于揭露和斗争，有关部门

必须依法严惩。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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